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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长·空间———《斯塔兹·朗尼根》的城市空间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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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以芝加哥南区为背景，历时性地呈现了主人公斯塔兹·朗尼根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
成长历程。期间，斯塔兹的成长环境发生了转移：由家庭、学校和教堂转移到了街道、弹子室、廉价餐馆和公园等公共空间，

其教育的承担者也由父母、修女和牧师转向了他所加入的团伙。前组空间体现了爱尔兰移民背景的影响，后组空间是现代

工业城市的意象表征，它们共筑了南区病态的生活样态：偏狭、无知、隔离和精神的贫瘠。

［关键词］斯塔兹·朗尼根；法雷尔；城市空间；成长悲剧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６－０１２０－０５

Ｕｒｂａ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ｃｅｉｎＳｔｕｄｓＬｏｎｉｇａｎ

ＷＡＮＧ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ｏｕｔｈＳ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ｕｄｓＬｏｎｉｇａｎ：ａＴｒｉｌｏｇｙ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ｔｕｄｓ
Ｌｏｎｉｇａｎ＇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１５ｔｏ２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ｏｕ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ｈｉｓｓｈｏｒｔ－
ｌｉｖｅｄｌｉｆｅ：ｆｒｏｍ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ｔｏｓｔｒｅｅｔｓ，ｐｏｏｌｒｏｏｍｓ，ｈａｒｓｈｈｏ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ｋｓ；ｈｉ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ａｋｅｒｓｆｒｏｍｐａｒｅｎｔｓ，ｎｕ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ｅｓｔｓｔｏｔｈｅｇａｎｇｈｅｊｏｉｎ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ｒｉｓ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ｅ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ｃ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ｏｆｍｏｒｂｉｄｌｉｖｅｓｉ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ｏｕｔｈＳｉｄｅ：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ｓＬｏｎｉｇａｎ；Ｆａｒｒｅｌｌ；ｕｒｂａｎ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ｒａｇｅｄｙ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间詹姆斯 Ｔ．法雷尔（ＪａｍｅｓＴ．
Ｆａｒｒｅｌｌ，１９０４－１９７６）完成了他一生中与芝加哥有关
的最重要的著作《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包括

《少年朗尼根》（ＹｏｕｎｇＬｏｎｉｇａｎ，１９３２）、《斯塔兹·
朗尼根的青年时代》（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ｈｏｏｄｏｆＳｔｕｄｓ
Ｌｏｎｉｇａｎ，１９３４）、《最后的审判日》（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Ｄａｙ，
１９３５）三部作品。这部巨著是“詹姆斯 Ｔ．法雷尔在
南区，也就是著名的芝加哥爱尔兰居住区中个人成

长体验的产物”。［１］１０８主人公斯塔兹·朗尼根在作

家所生活过的城市中经历了由少年到青年再到死

亡的短暂人生（从１５岁到２９岁），充满了无尽的迷

惘与困惑，纵乐与放荡。他的悲剧，一方面与他自

主选择城市生活空间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所生活的

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是分不开的。

法雷尔因详细地呈现芝加哥南区的空间场景而

被认为具有“地形式现实主义”风格。主人公斯塔兹

一生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在南区经历了由少年到

青年再到死亡的全过程。这位无业青年的成长和受

教育的空间环境发生了转移：由家庭、学校和教堂转

移至街道、公园、弹子球室、小酒店等空间。前组空

间是权威式的、专制式的、封闭式的，其教育的承担

者分别是父母、修女和牧师；后组空间是斯塔兹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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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反专制的结果，具有开放和自由的特质，其教育的

主要承担者是一群团伙。斯塔兹的成长空间从一个

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走向了毁灭。

　　一　权威式的、禁锢式的城市空间

《少年朗尼根》讲述了斯塔兹将近１５岁时的生
活片段。他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或方式获得自由。

来自家庭、学校和教堂所形成的束缚或约束力形成

了他获取自由的藩篱。首先看家庭。家庭是一个

人一生中最要的成长空间之一，而父母是孩子最重

要的老师。朗尼根一家属于中产阶级，有稳定的收

入，但家庭关系并不和谐。老朗尼根及其妻子仍然

坚守爱尔兰传统道德和宗教观念，并要求他们的子

女也要一并遵守，男孩要诚信如教士，女孩要端庄

得体如修女，他们思想上守旧，情感上麻木，迟钝。

父亲希望儿子接替自己的油漆工厂，母亲希望儿子

接受上帝的召唤，做一位牧师。他们总是站在自己

的立场上对待子女的思想和行为，对孩子的关心缺

乏一种人文情怀，不去尝试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和

困惑。家长的教育总是陈词滥调和盲目的民族憎

恨，“他们保留了强烈的偏见和憎恨，但却失落了一

定的想象和爱的活力”。［２］１９２因此，由于父辈和子辈

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的不同，两代人之间产生

了不可弥合的心理隔阂，家庭关系非常不和谐。老

朗尼根这一代移民从小经历了许多生活的磨难，最

初移民美国时吃住没有保障，社会地位低下。他们

通过艰辛的努力奋斗才达到中产阶层。而今他为

子女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保障，甚至还提供了受教育

的机会，子女就应该遵从于他。物质上的成功就是

他最大的追求和价值评判标准，对于孩子，他只注

重物质的给予而忽视精神的沟通。一个衣食无忧

的１５岁男孩，未曾有过父辈的苦难人生体验，他向
往和追求的是精神的独立、自由、力量和摆脱束缚。

“他总想长大，成为一个大男孩，因为大男孩一个小

男孩更独立；大男孩可以做自己的老板”。［３］毕业后

那个暑假，每天都不想待在家里，因为家让他感到

不舒服和压抑。原本应该是心理慰藉的家对斯塔

兹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排斥力把

他推向家之外的空间。但这时期他还未完全脱离

家庭，至少每晚按时回家，也不轻易和父母顶嘴，其

玩伴都是爱尔兰居住区的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

的同学，玩的游戏也没有太出格。从日后斯塔兹不

能自我约束，放纵自我的行径看，家庭所承担的情

感教育功能失败了。

爱尔兰移民区最基本的单元是教区，除了居住

区外，还包括所属的教堂和学校。移民区中的“教

区学校最根本的意义，既不在于它们的宗教属性，

也不在于它们使原在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年轻

一代中得以保存而在于他们作为移民侨居地社会

团结的元素的功能，和使这些侨居地一代代地延续

下去的功能”。［４］爱尔兰移民坚持认为他们的孩子

必须就读教区学校，否则就有违背本民族信仰之

嫌，还会有可能被本社区排斥的风险。而斯塔兹所

就读的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教育上的失败是显

而易见的。承担孩子思维训练和知识传授职能的

是一群圣徒式的或乖戾的修女们，孩子们经常在课

堂上取笑老师，搞恶作剧，躲在厕所抽烟，在公共场

所打架，修女们无可奈何。学校的生活无聊、刻板、

乏味，没有给斯塔兹提供健康正确的人生观，反而

把他推向了知识的反面，让他更加厌恶学校，排斥

知识，毕业离开学校对斯塔兹意味着将获得更大的

自由。“修女们没有激发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只

是让孩子联想到教区学校的乏味、老师的暴力和徒

劳，孩子们失去了对修女和牧师的敬畏”。［２］１９５

作为宗教信仰之地的教堂以及作为人类灵魂

指引者的牧师对斯塔兹的宗教信仰同样是失败的。

教区牧师向信徒们宣扬罗马天主教教义，定期举行

各种宗教仪式，告诫人们严格遵守戒律，但现实中

“牧师们所关心的是世俗问题而非精神问题，后者

他们没能给予”。［２］１９４吉尔胡力神父极力筹集捐助

资金来修建一个崭新的教堂，却忘记了他的首要职

责是给予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引导。具有讽刺意义

的是，当教堂修建成后，因为黑人进入这个居住区，

很多爱尔兰移民搬离了此地，再漂亮的教堂也只能

形同虚设了。现实生活中牧师的虚伪、唯利是图和

假虔诚与他们牧道时的道貌岸然形成鲜明的对比，

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他们所宣扬的宗教观念和

礼仪是与现实隔绝的，呈现畸形的状态。当小男孩

欧尼尔向神父请教信仰困惑时，得到的是含糊其辞

的回答，因为神父自己都不明白天主教的真正教义

是什么。斯塔兹没有获得天主教的真谛，只存有狭

隘的宗教观。这种狭隘的宗教观进而激发了强烈

的种族偏见，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了歧视和劣

等民族的观念。

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学校和

教堂在功能上是失败的，对城市中个体经验产生了

重要影响：人们自我隔离，盲目自大，固步自封，不

懂得交流与理解，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彼此相邻却又

彼此疏离，陌生。同时，家庭、学校和教堂构成了一

道坚实的、封闭的思想心灵障碍，斯塔兹在这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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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式的、禁锢式的城市空间中，他渴望自由，渴望长

大，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最终他冲破

所有的束缚，走向了一个无限开放的、自由的、“平

等的”空间组合。

　　二　开放的、无拘束的城市空间

在斯塔兹反叛家庭、学校和教堂的直接结果是

摆脱其束缚，走向了另一组城市空间：街道、公园、

弹子球室、小酒店、廉价餐馆和公寓……。在这个

空间组合里，斯塔兹体验了别样的生活：抢劫、打

架、酗酒、嫖娼、同性恋……。他没有走向正常健康

的人生轨迹，表现了对权威式空间的强烈反叛和颠

覆意识。如果说对前者生活空间的选择是被动的，

那么对后者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主动地融入到这个

空间组合中。斯塔兹的城市成长空间由封闭走向

开放，其生活由受管制和拘束到无禁忌的放纵。如

果说前者是少年斯塔兹的烦恼，那么后者就是青年

斯塔兹的一场恶梦，最终摧毁了他的身心。

约瑟夫·比奇曾说到，“在这个青年的生活里，

街道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２８７从中学毕业后的那年

夏天开始，斯塔兹几乎每天都会去街道上毫无目标

的闲荡。最初他只是想逃离家庭的约束和沉闷。

后来在街道上，他逐渐地找到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和“意义”。正是在芝加哥南区纵横交错的街道中，

斯塔兹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成长和成熟。对于一个

未满１６岁的青年来说，极力想表现自己作为英雄
的一面。斯塔兹通过打败韦利和与露西谈恋爱两

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其中打架事件

就发生在印第安纳大街上，引起了众多人的观看，

极大地满足了斯塔兹的虚荣心。此次胜利让他成

了整个住宅区内男孩子的“英雄”和“领导者”。列

斐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视街道为释放主体

狂欢精神的革命性空间，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

的场所。斯塔兹所游荡的这些街道是一个没有界

限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爱尔兰天主教准则在这里

不起作用。尼采也认为人类主体具有的生命意志

规定了主体不断寻求突破既有的空间规训而听从

身体所需的自由维度，而街道恰好是主体精神释放

的载体。只有在街道中他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才

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真实存在。街道对他充满了

无限的吸引力，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渐渐地，在

街道中，斯塔兹接纳了一套完全背离家庭、学校和

教堂所传授的宗教和道德准则。这是他的一种消

极对抗。斯塔兹对街道生活和规则的接纳有内外

两方面的原因。从内在因素来看，在成长过程中，

他迫切希望摆脱父母和学校的管制，要做自己的

“老板”。这是青春期孩子的正常心理表现：叛逆，

而街道空间恰好弥合了这一需求。另外重要的是，

在街道中他还获得了在家和学校中所不可能获得

的崇拜和赞扬。从外在因素看，原先的空间组合压

抑、单调、偏狭迫使这个青年逃离，去寻找新的生活

空间取而代之。

街道还有许多附属物，如弹子室、小巷、街角

等，他们部分承担了街道的功能，为街道磁场增添

了更大的吸引力。“在大城市中，……寻求同一种

方式的兴奋生活的人，总是常常聚在一个一定的地

方。结果，这些相同的嗜好和性情就会把人口分割

成种种道德区域……几乎每个大城市都会有这样

的恶习区”。［５］４４芝加哥南区草原街和第５９街交界
处就是这样的地方：汇聚了弹子室、小酒店、廉价餐

馆和公寓等低档娱乐消费场所。其中最突出的是

查理·巴斯瑟拉的弹子球室（后来转让给了一个希

腊人），它有两到道门，都向街道开放。这里是南区

许多无业青年和下层人们的主要聚集地，就像是城

市的一个恶性肿瘤，滋生了许多罪恶。这些青年组

成了一个团伙，专门一起干坏事情，搞破坏。斯塔

兹也加入了这个团伙，在这里完成了“成人”受洗

礼：喝威士忌、嚼烟草、打弹子球、玩女人……，许多

成人的“第一次”都在这里完成了。如果说弹子球

室只是斯塔兹精神心理转变的容器，那么这里聚集

的一个团伙则是一股有强大效力的推助力和牵引

力。“团伙形成了斯塔兹主要的社会、文化和心理

世界。在团伙内，斯塔兹开始作为一个人物活跃起

来。他的意识在团伙中形成和重新形成，正是通过

团伙，社区文化训诫被过滤到这个青年社会观点之

外了。斯塔兹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就

是在这个团伙中完成，而不是他的家庭、教堂或学

校”。［６］小巷和街角相对街道路面和弹子球室来说，

具有相当的隐秘性，为斯塔兹这群团伙作恶提供了

便利。他们经常拿比他们年龄小的，比他们体力弱

的当替罪羊来宣泄内心的压抑。他们是这些被欺

凌者永远的梦魇，“对弱势群体的暴力有严肃的社

会意义，因为年轻人努力寻找责备他们个人失败的

替罪羊”。［２］２０２

如果街道总是与斯塔兹的恶的冲动有关，那么

城市公园则有双重意义：既有恶的一面，又有美好

的一面。小说涉及了三个公园：华盛顿公园、杰克

孙公园和格兰特公园。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华盛顿

公园。公园中表现了城市丑陋的一面：抢劫、打架、

同性恋引诱和污秽的性事。斯塔兹和保利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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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狠揍一个男人，因为他盯着保利妻子的大腿

看，这其实是斯塔兹本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

有一次和父母吵架离家出走后，他执手枪试图对一

个比他年纪大的男人抢劫，他也曾在公园和妓女调

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园与街道达成了共谋，甚

至做起恶来比街道更隐蔽更安全。但另一方面，公

园做为人造的自然，仍然体现了自然的某些特征。

其主要意象有泻湖、小树林、月亮、操场等。在公园

中，斯塔兹能找到自我和心灵的慰藉。有几次斯塔

兹来到公园，寻找洗心革面，重新生活的力量和安

慰，在某种程度上公园起到了净化作用。但相对于

街道和团伙的影响力来说，这种力量太微弱了，就

像是火花一样在斯塔兹心中一闪即逝，没能把他从

恶的泥沼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前组空间体现了爱尔兰移民背景的影

响，那么后组空间是现代工业城市的意象表征。它

们共筑了南区的病态生活样态：偏狭、无知、隔离和

精神的贫瘠。在城市空间的成长中，斯塔兹没有得

到正确的人生指引，也没有获得主体精神的救赎，

甚而让放荡的城市生活摧毁了自己的身体。斯塔

兹的悲剧就是南区生活和思想状态的悲剧，是整个

城市的悲剧。

　　三　斯塔兹的悲剧———城市的悲剧

斯塔兹出生于美国爱尔兰移民的中产阶级家

庭，曾受教于名为圣·巴特里克语法学校，居住在

芝加哥南区爱尔兰天主教居住区（Ｉｒｉｓｈ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卡尔罗·罗拉特曾把这些少数种
族聚居区称作是“城市中的乡村”。相对于芝加哥

商业中心卢普区的喧哗、流动、拥挤和自由来说，这

个地区就像一个乡村，表现了乡村空间形态的许多

特征：偏狭、封闭、静止和精神贫瘠。布兰奇·盖尔

凡特认为“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世界，缺乏变化、色

彩、美感或惊奇”。［２］１７５在他看来，南区最突出的特

质就是偏狭。“由同一种族或同一职业的人口集居

而形成的隔离地区中，共同的种族意识和共同的阶

级利益会把邻里情感熔炼得十分紧密”。［５］９芝加哥

南区移民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斯塔兹就生活在

这样的城市空间中。

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偏狭根源在于他们狭隘的

宗教观和民族观。１７世纪中期爱尔兰人开始了移
民美国的第一次浪潮。虽移居美国但却顽强地坚

守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罗马

天主教对异教徒和非天主教徒持完全排斥的态度。

因为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上帝唯一的选

民，才能完成上帝的神圣使命，救赎整个人类。而

那些非天主教徒人类还处在精神信仰的未开化状

态，相比之下，自己的民族就具有了无比的优越感，

自然就对别的民族或信仰者产生了盲目的歧视和

排斥，在彼此间树立了不可逾越的精神篱笆。这种

狭隘的宗教观和种族观潜移默化在爱尔兰移民的

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中。从父辈看，帕迪·朗尼根

一贯以把子女送到牧区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天主

教教育为荣，在家中总是强调作为天主教所应该具

备的品格：规矩、文雅、虔诚和诚信，而不应该像非

天主教徒那样粗鄙，肮脏。从子辈看，斯塔兹和其

他团伙成员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认为非天主教

徒的女孩子天生下贱，堕落，可以与之调情，但自己

的姐妹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女子，决不允许受到任何

的侵犯。当他的小妹妹和一个犹太小伙子跳舞时，

他火冒三丈地跑去加以阻止，认为这是对自己民族

和信仰的玷污。尽管在家中斯塔兹和大妹妹洛雷塔

矛盾极多，但在外面却极力维护其声誉。更甚的是，

他们这个爱尔兰移民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来显示或证

明自身民族的优越感。他们轻视黑人、犹太人、外国

人和其他弱小种族。他们常常在街拐角或街道上无

缘无故地殴打或抢劫偶然遇到的比他们年龄小的男

孩，以至于周边的小男孩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在他

们的意识里，爱尔兰人和非爱尔兰人的界限非常分

明。有一次，斯塔兹、托尼·道尔和莱德·凯蒂三人

在街上闲逛，一下午他们曾先后作恶数起：抢劫邻区

比他们小的男孩子；抢劫约瑟夫的冰激凌店子；抢劫

街道附近冰柜；殴打两个犹太小男孩，最后殴打他们

的小同伴安迪做出气筒。然而这些事件中有一个细

节不能忽略。正当他们寻找新的攻击目标时，迎面

出现了两个小男孩，走进发现他们来自“爱尔兰居住

区”，因此就让他们走开了。但是任何被他们碰上的

非爱尔兰人却不能幸免于难。在这种不对称的胜利

中获得虚妄的满足感。

此外，爱尔兰人很重名誉。斯塔兹曾经努力通

过打赢别的男孩和征服心爱的女孩来证明自己作

为英雄的荣誉。再如，朗尼根夫人最热心维护家庭

的荣誉，总是试图让雷利夫人相信斯塔兹已经收到

上帝的召唤，并暗示他比韦利强。母亲无视儿子内

心的需求，执着于宗教这一外在的目标。斯塔兹高

中没读几天就辍学让她觉得自己在社区中抬不起

头来，而不是反思自己及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芝加哥南区爱尔兰移民区的偏狭也是一种集

体病态心理。从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历史看，爱尔兰

移民在美国社会中最初并不占优势，被排斥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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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之后，被认为是二等

公民或二等白人。到达美国之初，爱尔兰人因为没

有受过专业技能和职业训练，只能在工业城市里干

粗活，身居陋室，工资很低，生活状况很差。但通过

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有些爱尔兰移民逐渐跻身美国

中产阶级，过上了有房有家的稳定生活，对那些仍

然处于水深火热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歧视和自我隔

离的姿态。

另外这个居住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精神

的贫瘠”。“固执、偏见，与自己信仰不同的邻区相

隔离，对世俗教育的怀疑阻碍他们获得更广阔的知

识……”。［２］１７５他们极力抵制世俗教育，认为世俗教

育会腐化人的精神心灵，反对子女就读非天主教会

的学校，尤其是芝加哥这种综合性大学，唯恐避之

不及。这个地区缺乏供给人的精神养料。作品所

呈现的这种思想状态：无知、封闭、丑陋和虚伪，“完

全不利于完整幸福生活的产生、思想情感的美化和

作为人类文明典型的精神价值达到最佳状态”。

“理想是南区生活失败的禁忌”。［１］２７７－２７８狭隘的宗

教观念和民族观就像一堵无形的隔离之墙，把这个

地区与其种宗族居住区隔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是个隔离的地区，这里的生活是陈腐的、静止的、没

有变化的。从字面意义看，爱尔兰天主教区这个词

组本身就显示了高度的狭隘性，因为它排斥了非爱

尔兰人，非天主教徒，只是个狭小的地区和环境。

其中许多有梦想的青年试图逃离这种生活状态和

空间，包括作家法雷尔和主人公斯塔兹，但结局是

法雷尔凭借坚强的毅力成功地考取了芝加哥大学，

从这个无知的隔离的空间中解放出来了；而斯塔兹

几次试图洗心革面，但因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没能

逃离成功。他就像“牢笼里的老鼠”，最后不堪生活

的责任和失败，窒息而死（此处窒息有双重涵义，结

局斯塔兹因心脏病突发窒息而死，另外，股票上的

巨大损失，女友凯瑟琳的怀孕，生活的重压让他感

到窒息，或许死是最好的解脱）。

布兰奇·盖尔凡特把法雷尔有关芝加哥南区

的小说归之为“生态小说”类别，区别于“综合型小

说”和“描绘型小说”。他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小

说主人公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空间单

元———城市居住区、街区甚至是一个公寓房子，其

关注于一个封闭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

惯”。［２］１２克拉克·格拉汉姆也说法雷尔的“芝加哥

是一个由居住区组成的城市”。［７］法雷尔笔下的芝

加哥南区居住区是大都市中一个小型的文化实体，

通过斯塔兹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法雷尔用生态的方

式呈现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这是一个病态

的生活样态：偏狭、无知和精神的贫瘠，人们找不到

生活的快乐和意义，只是随波逐流，任其自然。斯

塔兹的成长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南区生活的悲

剧，更是整个城市的悲剧。他的死并不仅仅是一个

人的不幸，而是整个地区的不幸。意志薄弱的青年

始终也无法逃脱这种生活状态。尽管他由家庭、学

校和教堂等封闭式城市空间走向街道、公园等开放

式的空间，但都没有逃脱芝加哥南区居住区这个大

背景对他的控制和摧毁。

法雷尔笔下的芝加哥南区就像一个隐形的破

坏性的力量，让生活其中的人感到窒息、无趣而又

无可奈何，没有任何情感的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斯

塔兹的青春和勇气就在这个力量的控制下逐渐消

耗殆尽。在他困惑和无助的时候，没有人给予理解

和慰藉，城市的力量把个体经验慢慢摧毁，悄无声

息。在城市中，斯塔兹找不到希望和出路，只有浑

浑噩噩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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